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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合同中的索赔条款 合同一经签订，合同双方即产生权利

和义务关系，这种权益受法律保护，这种义务受法律制约，

索赔是建筑施工合同法律效力的具体体现，没有索赔和关于

索赔的法律规定，则合同形同虚设，对双方都难以形成约束

，这样，合同的实施就得不到保证。索赔能对违约者起警戒

作用，使他考虑到违约后果，以尽力避免违约事件的发生，

索赔有助于施工合同双方更加紧密的合作，有助于合同目标

的实现，离开索赔，合同的责任就不能体现，合同双方的责

、权、利关系就不能平衡。在现代承包工程中，如果施工企

业不能进行有效的工程索赔，不精通索赔业务，往往损失得

不到合理的及时补偿，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就要受到影响。

因此，施工企业一定要重视索赔，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索赔

误区，不要因为考虑到下步与业主和监理单位的合作，而不

敢提出索赔，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将索赔条款写入合同

，为以后的索赔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注重索赔证据的收

集 在施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引起工程索赔的原因很多，再

详细的施工合同都无法避免索赔事件的发生，不论是合同中

明示的索赔还是合同中默示的索赔，其结果最终都落实到工

期和费用的索赔上。无论是何种索赔，要想索赔成功，索赔

证据是最重要的，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索赔是难以成功的

。索赔的证据要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时性、全面性和法

律证明效力，当索赔事件发生时，要及时收集如下相关证据



：招标文件、工程合同及附件、发包人认可的施工组织设计

、工程施工图纸、技术规范等；工程各项有关设计交底记录

、变更图纸、变更指令等；工程各项经发包人或者工程师签

认的签证；工程各项往来的信件、指令、信函、通知、答复

等；工程各项会议纪要；施工计划及现场实施情况记录；施

工日报及工长工作日志、备忘录；工程送电、送水、道路开

通封闭的日期及数量记录；工程停电、停水和干扰事件影响

的日期及恢复施工日期；工程预付款、进度款拨付的数量及

时间记录；施工图纸变更、交底记录的送达份数及日期记录

；工程有关施工部位的照片及录象资料等；工程施工现场气

候记录，有关天气的温度、风力、雨雪等；工程验收报告及

各项技术鉴定报告等；工程材料采购、订货、运输、进场、

验收、使用等方面的凭据；工程会计核算资料；国家、省、

市有关影响工程造价、工期的各种文件、规定等。 索赔的证

据要完全反映工程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基本资料和数据要

经得住推敲，并且能够相互说明，相互关联，不能互相矛盾

。证据的取得和证据的提出要及时全面，准确无误，所提出

的证据要能说明事件的全过程，有关的记录、协议、纪要必

须是当事人双方签署的，工程中的重大事件、特殊情况的记

录、测试必须由监理工程师签字认可。 掌握正确的索赔程序

及时提出索赔 业主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或者

发生错误，给施工企业造成损失时，施工企业可按索赔程序

以书面形式向业主或发包人提出索赔。 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

。在索赔事件发生后，施工单位应把握索赔时机，迅速作出

反应。在索赔事件发生后的28天内向监理工程师递交索赔意

向通知书，声明将对此事件提出索赔。该意向通知是施工单



位就具体的索赔事件向工程师和业主表示的索赔愿望和要求

。如果超过这个期限，工程师和业主有权拒绝施工单位的要

求，施工企业将失去索赔的权利。随后，施工企业应对合同

的实施进行跟踪、分析，了解事件经过、前因后果，掌握事

件详细情况，分析这些损害事件是由谁引起的，它的责任应

由谁来承担。在实际工作中，事件的责任往往是多方面的，

所以必须进行责任分解，划清责任范围。按照合同判明这些

事件是否违反合同条款，是否在合同规定的赔偿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要抓紧收集证据，并在索赔事件持续期间一直保

持完整的当时记录，这是索赔要求有效的前提条件。如果在

索赔报告中提不出证明其索赔的理由、索赔事件的影响、索

赔值计算等方面的合理的详细资料，索赔要求就不能成立。

在实际工程中，许多索赔要求都因没有或缺少书面证据而得

不到合理的解决，给施工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施

工企业必须对索赔的前期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以维护企业

的合法利益。 递交索赔报告。索赔意向通知提交后的28天内

，或监理工程师同意的其他合理时间内，施工企业应递交延

长工期或补偿经济损失的正式索赔报告及相关资料。如果索

赔事件或者索赔事件的影响持续存在，施工企业应按工程师

合理要求的时间间隔（一般为28天），定期陆续报出每一个

时间段内的索赔证据资料和索赔要求，在该索赔事件的影响

结束后的28天内，再报出详细报告，提出索赔论证资料、累

计索赔额和累计索赔工期。索赔报告内容包括：标题、索赔

申请表、批复的索赔意向书、索赔核心内容的概括、各种索

赔证据资料、施工企业的正规性文件、编制说明及附件等。

索赔报告要做到索赔事件真实，计算索赔值合理、准确，责



任分析清楚，重点强调事件的不可预见性和突发性，明确阐

述是由于非施工方原因造成的干扰事件的出现，使施工企业

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并为此增加了费用支出，拖延了工期

。索赔报告要文字简练，资料充足，条理清楚，要让监理工

程师提不出什么疑问，也不要求再补充任何证明材料和数据

，只有这样才能使索赔顺利进行。索赔报告的书写用语应尽

量婉转，避免使用强硬、不客气的语言。否则，将会给索赔

带来不利影响。 索赔的最终认定。递交索赔意向书和索赔报

告后，并不等于索赔工作已经完成，还有许多后续工作要做

。监理工程师接到索赔报告后，对其内容和提供的证据进行

一一核实，确定索赔责任，按照索赔成立的条件，确定补偿

额度。由于施工企业和监理工程师所处位置不同，在所承担

事件损害责任的界限划分，索赔证据的充分与否，计算依据

和方法合理不合理等方面分歧较大，使得补偿额往往与施工

企业索赔报告中要求的额度不一致，甚至差额较大。为此，

双方应就索赔的处理进行协商，证据不足的要尽快按照监理

工程师的要求补充证据，否则只可能得到所提供的证据满足

监理工程师认为索赔成立的那部分的费用和工期，其余的则

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监理工程师在索赔事件的处理和解决过

程中是核心人物，他有处理索赔的权力，所以施工企业的工

作一定要尽量让监理工程师满意，以便索赔事件的顺利解决

。当然，监理工程师的处理决定不是终局性的，对业主和施

工企业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施工企业收到监理工程师的处理

决定后，如认为处理不公正，可以在合同规定时间内提请监

理工程师重新考虑，或提供进一步的证明材料，向监理工程

师进一步表明其决定不合理的原因。如果监理工程师仍坚持



原来决定或施工企业对新的决定仍不满意，则施工单位可向

合同中提供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解决。 加强索赔管理 在工程

施工中，由于工期长、技术复杂，必然有许多签约阶段不可

能预见的事件发生。尽管合同准备工作非常细致，合同条款

内容严谨、全面，业主和施工企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非常

守信誉，但由于工程项目施工的复杂性和人的预见能力的有

限，仍然或多或少地会发生索赔。因此，施工企业应当重视

索赔，强化索赔管理，建立健全索赔管理台账，及时详细地

记录合同工期内发生的每笔索赔事件，工程完工时形成一册

完整的台账，作为竣工验收资料的组成部分；提高项目经理

和技术负责人的索赔意识，克服“只注重索赔意向的提出，

不重视索赔过程中证据的收集和及时做出索赔报告”的坏习

惯；加强学习，努力掌握索赔的原则、方法、技巧，减少和

防止因工作失误、疏忽而发生反索赔的机会，维护企业利益

，确保索赔的成功和合同的正常履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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